
臺中市自助洗衣店安全自主檢查表  
 

(114 年12月 31日修訂) 
 

自
助
洗
衣
店
及
負
責
人
基
本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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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現場管理人) 

姓名  電話  

自
助
洗
衣
店
概
要 

自 助 洗 衣 店

市 招 名 稱
 洗烘衣機數量 

洗衣機        台 
烘衣機        台，其中使用天然氣者      台、

使用電力者        台、使用液化石油氣        台 

公司/商號名稱 
 

商業(公司)統一編號  

地址  

使用樓層別 第                    層，共                    層 場所使用面積 m2

保險公司名稱  保險單號碼  保險期間 

檢
查
項
目
與
內
容 

檢查項目 法令依據 
自主檢查內容 

(表列□欄內容為應設置之項目應打 V) 
檢查結果 

滅火器 
臺中市自助洗

衣店安全管理

自治條例第5條 

1.對普通(A類)火災有四個以上滅火效能值之滅火器滅火器共     具。 
     □尚未到達年限無須換藥    □今年已換藥 
2.壓力值在綠色範圍內 □是/□否。 

3.定期性能檢查(委託滅火器藥劑更換及充填合格廠商) □是/□否。 
4.外觀完整(噴嘴、安全插銷、皮管、握把、本體) □是/□否。 
5.滅火器置於放置盒/掛勾且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是/□否 

□合格 

□不合格 

天然氣管理 
(使用液化石油氣者免填) 

臺中市自助洗

衣店安全管理

自治條例第6條 

1.□已裝置微電腦瓦斯表，並定期保養。 
2.□已裝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並定期保養。 

□合格 

□不合格 

液化石油氣管理 
(使用天然氣者免填) 

1.□使用液化石油氣   公斤裝  桶，備用量  公斤裝  桶， 

並符合「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

暨安全管理辦法」第73條及第73條之1規定。 

2.□已裝置自動緊急遮斷裝置，功能正常並定期保養。 

3.□換裝液化石油氣容器前，已詳閱「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營業場所

安全管理行政指導綱領」（由瓦斯行業者更換者免填）。 

4.□其他：                                                                               

□合格 

□不合格 

瓦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

動偵測警報器 

1.□瓦斯及一氧化碳濃度自動偵測警報器依瓦斯特性裝設於天花板等

氣體容易蓄積處。 
2.□瓦斯及一氧化碳自動偵測警報器或設備之功能正常並定期保養。 
3.使用天然氣者，瓦斯及一氧化碳自動偵測警報器與 
  □微電腦瓦斯表裝置 □自動緊急遮斷裝置連動。 
4.□使用液化石油氣者，瓦斯及一氧化碳自動偵測警報器與自動緊急

遮斷裝置連動，並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 
5.□其他：                                   

□合格 

□不合格 

錄影監視設備、緊急聯絡

方式及嚴禁煙火標示 

臺中市自助洗

衣店安全管理

自治條例第7條 

1.□已設置錄影監視設備，運作正常，影像可保存30日以上，並遵守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2.□營業場所明顯處設置嚴禁煙火標示。 
3.□營業場所明顯處設置緊急聯絡標示(包括自助洗衣店名稱、緊急

聯絡人電話、供應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或電力之事業名稱及電

話、消防報案電話)。 

□合格 

 □不合格 

提
醒
事
項

 

營業場所應遵守下列噪音管制與污水排放相關法令規定，並於營業期間確實遵守 

1. 噪音管制：依「噪音管制法」、其相關辦法及臺中市政府公告修正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礙安

寧行為之時間、地區或場所，規範禁止使用動力機械時段及營業場所產生之噪音不得超過管制標準，本人/場所將注意洗衣

機、烘乾機及其他機具運作所產生之聲量，避免影響鄰近住戶與社區生活品質。 

2. 污水管制：依「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規定，應確保排放之洗衣污水水質符合相關規定，不得直接排放污染水體。 

現場管理人/ 
檢查人員簽章 

 
 

(簽章) 
              年           月          日                      

負責人簽章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簽章) 

               年                月                日

※本表定期保養之認定標準，以每年至少一次為原則 


